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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姓名條例英譯版一案，請查照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外交部104年7月9日外授領一字第1045127477號函賡

續辦理。

二、查姓名條例業經總統於104年5月20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040

005819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17條，修正後英譯版詳如附件

，並置於「本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－法規與申辦須知－戶

政法規－姓名類」項下（網址：http://www.ris.gov.tw/9

5）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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